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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親家庭中的
兒童適應、親子關係與親職合作

變所引發的情緒、行為及想法有一清楚

的概念，將對於兒童的適應問題有較寬

廣與深入的瞭解，對於該如何幫助孩子

走出家庭巨變的哀傷，並及早適應新的

家庭生活將有一定的幫助。

本文中，筆者將先說明家庭產生變

化後，可能會對孩子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再討論生父母與子女在新家庭的建

立過程中親子關係的改變狀況與影響過

程以及繼父母與繼子女在新家庭的建立

過程中之磨合與調整過程。最後則提出

對於生父母及繼父母而言，兩方應如何

合作才能幫助孩子重新適應新的家庭生

活，以提供相關助人工作者做為參考。

一、�家庭改變對孩子所造成的衝
擊及影響

多位學者論述了家庭改變對孩子的

影響(Eeden-Moorefield & Pasley, 2008; 
Isaacs, 2002; Nicholson, Sanders, Halford, 
Phillips, & Whitton, 2008; Shelton, Walters, 
& Harold, 2008)，整理如下：

(一)熟悉情境的斷裂
父母再婚對孩子所造成的改變是多

對於繼親家庭而言，家庭面臨破碎

與重整的歷程，如何與舊的家庭結束關

係，如何與新的家庭建立關係，都在考

驗家庭中的每一個人。有研究顯示60%
有小孩的再婚婚姻最後以離婚收場

(Lord, 2009)。而小孩的議題是繼親家庭
中最常被提起的議題(Stanley, Markman, 
& Whitton, 2002)，繼親子關係也與孩子
主觀的幸福感有關，例如繼親子關係品

質與較低的內向型症狀與外向型症狀有

關(White & Gilbreth, 2001)，甚至繼親子
關係的品質對夫妻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會

比生父母的親子關係對夫妻主觀幸福感

的影響要大(Fine & Kurdek, 1995)。除此
之外，繼子女更是再婚夫妻是否離婚 
(Booth, & Edwards, 1992)，或婚姻滿意
度是否降低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Kurdek, 1991)，Guisinger、Cowan與
Schuldberg(1989)的研究即發現健康的繼
親子關係也能預測了三年後的婚姻滿意

度。由此可知，繼親家庭是否能順利走

過磨合階段，成為一個運作較佳的家

庭，關鍵往往在於如何適當的處理繼親

子關係。而要處理好繼親子關係，生父

母與繼父母若能對於兒童在面臨家庭轉

貳、�繼親家庭兒童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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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中間左右為難。

(四) 孩子在不同階段面臨角色調整的困
難

父母若再婚，孩子會經歷一系列的

失落過程。在單親階段，有些孩子往往

承擔部份大人的角色，例如照顧較年幼

的手足、處理日常的家務、當父母親的

助手等。而當孩子進入了繼親家庭的階

段，雖然他們的任務負擔可能減輕，但

對於原先單親階段父母所賦予其特殊角

色的失去，某種程度上仍會感受到失

落。此時，這種失落的情緒有可能轉嫁

到繼父母的身上，認為都是繼父母害自

己失去了先前所擁有的位置和權力。

(五)其他孩子加入所造成的衝擊
假如繼父母也帶著其他的小孩進入

繼親家庭，孩子的失落經驗可能會更加

擴大，孩子會忌妒自己的父母花時間與

別的小孩相處，也會生氣這個外人介入

了自己與父母的家庭活動。對有些孩子

來講，繼手足的加入可能取代了他在家

庭中原先的位置，例如排序位置的改變

由大變小或由小變大。當孩子被期待將

房間與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與新的繼手足

分享時，可能會覺得自己的隱私受到侵

犯，或先前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習慣受

到破壞。而所有時間均住在繼親家庭的

小孩可能會覺得那些偶而才出現在家裡

的小孩（沒與生父母或繼父母同住在家

的小孩，通常假日才會出現）常常受到

特別的禮遇或對待，而前來拜訪的小孩

可能也會覺得自己不在這裡出現的時

間，自己可能是受到排斥的。

(六)擺盪於新舊家庭間的掙扎
家庭認同和歸屬感覺的失落對在繼

親家庭的孩子來講也是普遍的，家庭界

元與複雜的，然而最容易看到的改變就

是孩子熟悉的情境不復存在。例如搬到

一個新的地方，進而使孩子生活脈絡中

的各種情境如原先就讀的學校、熟悉的

社會網絡（日常接觸的鄰居、同學、親

戚等）、日常生活的活動（下課後去公

園遊玩、週末日定期與爸媽出遊）等情

境產生斷裂，這些斷裂的經驗往往讓孩

子離開自己往昔熟悉的脈絡，需要面對

失落與學習適應新情境。

(二) 重新調整與前配偶之互動對孩子造
成衝擊

再婚也會衝擊孩子與生父母之間的

關係，當前配偶自己組成一個新的繼親

家庭，有了一段新的關係。此時為了適

應新家庭的步驟，與前配偶間原本已沉

澱的衝突可能會重新開展。例如原本與

前配偶已約定好探訪孩子的時間，可能

會因要適應新家庭的步驟而有所改變，

此時前配偶可能會覺得自己的親職角色

逐漸被繼父母取代或干擾而覺得生氣，

因此對於原先的約定也不願意退讓。此

時，孩子可能對於生父母間再起的摩擦

感到無助與難過。

(三) 孩子卡在意見不一致的父母而左右
為難

雖然生父母已經不住在一起了，但

對彼此的不滿與衝突可能依舊持續著，

若孩子被捲進生父母的敵意與衝突間，

或是孩子在兩家之間往返的過程中（孩

子會在具監護權與不具監護權的父母間

來回居住或相聚，但通常是與擁有監護

權的一方住在一起）被用來傳遞兩家之

間的訊息，對孩子而言可能會特別具有

傷害性。小孩聽到父母親說彼此的壞話

常讓他的內心陷入混亂之中，覺得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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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單親父母會認為小孩子的壓力

和錯誤的行為是父母分開所造成的，為

了彌補這樣的心理愧疚，對於小孩會表

現得較為溺愛。與其他家庭型態的父母

比較，單親家庭父母在管教和訓練上傾

向較為鬆散和不一致 (H e t h e r i n g t o n , 
1987)。有研究顯示擁有監護權的母親常
常對他們處於青少年的子女揭露了過多

關於離婚或另一半的敏感訊息，雖然這

會讓他們與子女的關係變的較為緊密，

但同時也帶來了孩子生理和心理健康上

的傷害(Afifi, McManus, Hutchinson, & 
Baker, 2007; Koerner, Jacobs, & Raymond, 
2000)。這種單親時期與子女緊密相依的
情況可能會隨著父母的再婚而有所改

變，當處於單親階段時，父母在維持家

庭責任時面對諸多挑戰，例如賺取足夠

的家庭收入和照顧他們的小孩，此時對

於孩子的管教可能是比較放任和鬆弛

的。而再婚後，為了盡快建立起新家庭

的規範，父母對於孩子的管教一方面要

考慮到現在配偶的感受與想法，一方面

也會期望配偶可以分擔部分的管教任

務，因此對孩子的親職方式可能也會有

所不同。有研究顯示母親再婚後的前

期，在對子女的管教上會變得較為嚴厲

和不一致(Hetherington, 1987)，而這樣的
改變可能使得孩子在進入再婚家庭的初

期變得適應困難。

(三) 隨著時間發展父母親與不同孩子的
互動狀態可能會有所不同

Wallerstein和Lewis(2007)所進行的
一個十年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家中若有

一個以上的孩子，父母離婚後與個別孩

子的互動狀況不見得會完全相同。例如

如果在離婚前父親就已經對母親有相當

線變的模糊不清，甚至在心理上認同誰

是這個家庭的成員往往也很難有一致的

共識。孩子常在形成新的家庭認同和堅

守舊的家庭規則間擺盪與掙扎，一方面

對於新的家庭規則和家庭傳統的建立需

要時間調適，而另一方面對於失去過去

家庭的傳統和活動也感到失落。有時生

父母原本認為可以做的事情，繼父母卻

認為不行，有時後繼父母認同的事情，

生父母卻反對。對孩子而言什麼是可以

做，什麼是不能做，這些家規的再次改

變常讓他覺得生氣或無所適從。

二、�生父母與孩子關係改變的影
響

參閱Afif i(2008)、Wallers te in和
Lewis(2007)的論述，整理如下：

(一) 孩子害怕自己的角色與地位受到影
響

再婚後生父母會將時間或資源分配

給新的伴侶或其他孩子（繼子女）身上，

免不了在子女身上的時間和關注也會跟著

減少，如此可能會促使孩子害怕自己在父

母心目中的地位將被取代，甚至對繼父母

或繼手足產生一種嫉妒的感覺。而若家庭

中有新的子女誕生，他將成為家庭中的焦

點，父母對原來子女關注的時間也會受到

影響，他可能喪失身為年長者所具有特殊

地位的感覺。而當生父母將一些管教權賦

予繼父母時，他可能會生氣被繼父母接管

的感覺；有時當生父母較聽從繼父母的意

見時，他可能會有一種被生父母拒絕的感

覺，並認為自己在生父母心目中已不再那

麼重要了。

(二) 父母親職型態改變對孩子所造成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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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階段，繼父母就算有機會與繼子女

單獨相處得不錯，可以發現將來若住在

一起，他們的關係仍是充滿挑戰，特別

是住在一起的早期階段，他們的關係常

會產生惡化。

(二)孩子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 
前一段婚姻在結束前很多孩子經常

經歷父母嚴重衝突的階段，對於父母最

後的分離有些孩子也會存在罪惡感，認

為自己似乎應該為父母的分開負一些責

任。而到了新家庭後，若聽到生父母與

繼父母的爭吵，其過往一些創傷經驗可

能再度被引發，內心可能害怕現在這個

新的家庭會不會又即將破裂，甚至覺得

認識繼父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可

能會像爸爸或媽媽一般的離開我們，有

些較為敏感的孩子常擔心家庭中的戰爭

是不是自己也有責任。

(三)孩子逐漸陷入忠誠的兩難
在孩子比較小的階段就已進入繼親

家庭，通常孩子對於生父母的情感連結

還未很強烈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進

展，孩子比較有可能與繼父母形成情感

連結，對於生父母比較不會有忠誠上的

矛盾。但若孩子比較大一些才進入繼親

家庭，對於生父母已有相當的情感連

結，此時要接受一個新的父母，在其內

心是很掙扎的，即使覺得新父母對待自

己很不錯，情感上還是很難認同的，因

為孩子會有一種矛盾的心理，如果接受

了繼父母，似乎就背叛了或傷害了親生

父母，尤其對於處於青少年期的小孩更

是一種雙重束縛，不管接不接受繼父

母，對於處於青少年期的青少年都是一

種情感上的掙扎，這種分裂的忠誠

(divided loyalties)的現象在繼親家庭中很

多的負面情緒，而且也覺得女兒很像前

妻，或是女兒與前妻的關係是比較親密

的，那麼在離婚後父親可能會對兒子有

較為密切的互動，而對於女兒則採取忽

略或疏離的互動方式。父母親通常也會

對自己較喜歡或較為重視的孩子，付出

比較多的關心。而比起青少年，父親通

常比較願意花時間與更為年幼的孩子互

動，多數父親會覺得與進入青少年的女

兒相處上是有困難的。有些擁有較多孩

子的母親，如果身俱監護權又承擔大部

分的養育責任，常會感受到龐大的經濟

壓力，如果又得在職場工作，往往沒辦

法同時兼顧到所有的小孩子，通常較為

年幼、母親自己覺得最為愧對的小孩、

會主動幫忙或較為年長的小孩、或是會

主動告知自己需求的小孩，這些孩子往

往較能得到母親的關懷與注意，而其他

的孩子則往往容易被母親所忽略。

三、繼親子關係的磨合與調整

多位學者曾就繼親子關係進行了探

討與研究(Nicholson et al., 2008; Pacey, 
2005; Pasley, Dollahite, & Ihinger-Tallman, 
1993; Wallerstein & Lewis, 2007)，整理如
下：

(一) 孩子將父母的分離視為繼父母的過
錯

對一些孩子而言，父母再婚代表原

來的家庭將不容易再回到父母離婚前的

樣子，他對新的繼父母可能會充滿敵

意，希望繼父母能趕快離開他的父母

親，好讓他的生父母能夠破鏡重圓。如

果孩子認為繼父母是造成父母離婚的主

要原因，要他接受繼父母是相當的困難

的。即使在生父母與繼父母尚未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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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自己能公平的對待每個子女，但多
數人還是會對某些繼子女有特別的喜歡

或討厭。大部分的繼母會喜歡那些可以

很快調整自己來適應繼親家庭規則、文

化的小孩；另外對自己較友善、能愉快

的回應自己以及不用付出太多額外心力

的小孩，也比較容易受到繼母的喜愛。

如果繼母自己有小孩，她們比較喜歡那

些能與自己小孩處的好，或是能幫忙自

己照顧小孩的繼子女。繼父通常對於歡

迎自己，可以與自己分享興趣的青少年

繼子女會相處的較好，也較喜歡和年幼

的繼子女玩。如果繼子女捲入生父母與

繼父母之間的權力拉扯與忠誠矛盾，則

往往繼子女與繼父母的關係也會受到影

響。例如繼母若較為年輕，而生母對子

女的涉入較多，且孩子在學齡前期，且

與父親有較為強烈的情感連結，這樣的

繼子女通常較不易被繼母所接受。特別

是如果繼子女成為生母的密使，向生母

傳遞關於繼親家庭內的一些訊息，繼母

通常會覺得婚姻遭受威脅。

一、生父母間的親職合作

(一)不要將孩子捲進雙方的戰爭
夫妻會走到分手大都存在著某些無

法解決的差異，家庭在解離的過程中，

通常經歷了各種情緒風暴，孩子在此一

過程中常目睹雙親的攻擊與衝突，且常

無可避免的被捲入雙方的爭執中。親生

父母之間激烈的矛盾衝突對所有年齡層

的孩子來說都很痛苦，若如果父母能保

持禮貌、合作、共同行使養育責任對孩

普遍(Bray & Kelly, 1998)。
(四)繼父母親職角色的為難與困境
繼父母不像生父母對子女有清楚的

權力與責任，與繼子女的關係可能因繼

父母角色難以界定而變得更複雜。他們

常在要當繼子女的朋友或父母間摸索，

就像憑空踩在一條鋼索上，深怕一不小

心就跌落萬丈深淵。這樣的不確定感常

讓繼父母在面對繼子女時採取較為保守

與安全的方式，其會盡量鼓勵繼子女與

生父母互動，並忠於生父母，但如此也

減少了繼子女對自己產生依附的機會

(Gorell, Thompson, Daniel, & Burchardt, 
1998)。而是否具備親職經驗也會影響
繼父母與繼子女間的互動，一些繼父母

以前沒有照顧孩子的經驗，或只照顧過

某種年紀或氣質的小孩，這可能使他們

在面對配偶的小孩時有不切實際的期

望，而用了嚴厲的策略處理小孩錯誤的

行為，最後他們自己也有挫折感

(Whitsett & Land, 1992)。此外，孩子在
個人發展與家庭發展的不同階段所適用

的親職模式亦不相同，若在家庭剛成立

不久，繼親子關係尚未穩固的早期階

段，繼父母若採取較為主動與控制的親

職模式，常會引發他們負向的反應。而

對於較大的孩子而言，接受繼父母的親

職角色會比較小的兒童要困難。而如果

生父母對於繼父母的親職角色又沒展現

一致性的支持，繼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

角色將受到動搖。

(五) 繼父母與不同繼子女的互動有所差
異

並不是所有的繼子女與繼父母的關

係都是一樣的，雖然在道德上繼父母會

參、�對親職角色合作與調整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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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下降的趨勢(Tein, Sandler, & Zautra, 
2000)。變的較少時間注意孩子及與她們
溝通，在訓練與管教上呈現不一致的狀

況，在給予情感和溫暖的支持上下滑，

這些都會與孩子的生理、心理症狀及調

適困難有一定的關係(Biblarz & Gottainer, 
2000; Koerner, Jacobs, & Raymond, 
2000)。有些生父母在單親階段，為了彌
補對孩子的愧疚，常會對孩子採取較為

包容的態度，有時甚至是放縱。而進入

了繼親家庭階段後，有些家庭會陷入一

種負向的親職模式，一開始繼父母覺得

生父母對小孩的管教太放任，小孩是失

序而不受控制的，他們需要一雙堅固而

穩定的手來幫助他們穩定下來，有些繼

父母很快的就跳進了訓練與管制小孩的

角色。一開始的時候也許生父母默認甚

至支持繼父母此種作法，然而當孩子逐

漸對繼父母產生反抗甚至是對立時，生

父母開始覺得繼父母對孩子太過於嚴厲

或不了解孩子。慢慢的繼父母變得越來

越主控與支配，生父母變的越來越縱容

與忍讓，結果他們因孩子教養所引發的

衝突越來越多，孩子的問題行為也變得

越來越多(Nicholson et al., 2008)。因此，
生父母與繼父母須考量到家庭成立的不

同階段，兩人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必須

有所不同，並依據孩子的狀態，協調出

對孩子融入新家庭較為有益的親職模

式。

2. 繼父母應隨孩子不同階段而調整
親職型態

在發展心理學的研究上，Baumrind
所提出的威權專制型 ( a u t h o r i t a r i a n 
parenting)、威權開明型(authoritative 
paren t ing)、寬容溺愛型(permiss ive 

子來說最為受益(Ahrons & Wall isch, 
1987)。Ahrons(1980)的研究指出，如果
父母不能一起合作撫養孩子，那麼有結

構和組織的養育方式是其次的選擇，亦

即兩人可以為了孩子的福祉暫時放下彼

此的情緒，理性的就孩子的需要一起討

論，並清楚的界定彼此的權利與義務以

及該做的事情。

(二) 讓孩子與未住在一起的一方維持一
定程度的接觸與互動

離婚後若孩子與他們沒有監護權的

父母較少互動，常常會導致與他們與小

孩有較少和較低品質的對話、較放任的

親職、以及維持關係的困難 (A m a t o , 
2000; Esposito, 1995)。Brown(2001)發現
當家庭要轉變成繼親家庭時，若治療師

問孩子是否想念與父母單獨相處的時間

（沒有繼父母在場時），多數孩子會回

答是的。Furstenberg與Cherlin (1991)指
出再婚成人間的關係品質及擁有監護權

的父母可以接受對方的程度（不與小孩

住在一起的父母），是再婚初期孩子不

受大人因關係變化而受到傷害的兩個主

要保護因子，也就是孩子與非監護家長

見面越多，其適應越好。不論父母是否

擁有監護權，都要留意孩子在往返於兩

個不同的家庭過程中，所受到的文化衝

擊及情緒的變化。

二、生父母與繼父母間的合作

(一) 從時間發展的角度來思考生父母與
繼父母的親職合作

1. 生父母與繼父母應避免隨時間逐
漸落入負向的親職模式

根據研究顯示，某些擁有監護權的

父母在離婚後對孩子的親職管教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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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狀況(Hetherington, Bridges, & 
Insabella, 1998)。甚至也有家庭治療的臨
床工作者強烈建議繼父母在親職教養上

採取較少主動的角色，至少在家庭成立

初期的時候(Visher & Visher, 1996)。
Bray(1999)繼親家庭的關係與各種

因素有關，其中發展的議題，兒童與青

少年不同。兒童階段的心理需求正好與

繼親家庭需求親近與凝聚的需求相符，

然而青少年階段正好是想與家庭分離的

需求（正處於認同形成），這與新繼親

家庭的發展需求（親近與連結）會拉

扯。而且對於較小的孩子，大約是處於

嬰兒期或學步階段，生父母和繼父母使

用威權開明型的親職教養是可能的，且

對於小孩未來可能出現的調適問題產生

保護作用。而對於青少年階段可能並不

適用，他可能會拒絕繼父母管教他們。

因此臨床工作者常會建議繼父母一開始

不要對繼子女採用訓練的角色，與孩子

先 發 展 出 一 種 較 為 彈 性 的 角 色

(permissive role)，也有人認為像朋友般
的角色，直到彼此間已經建立一種溫

暖、互相尊重的關係(Papernow, 2008)，
隨著時間發展，慢慢再進入威權開明型

的親職教養所強調的指導、要求、管理

等角色。

(二) 從資源分配的角度來思考生父母與
繼父母的親職合作

再婚家庭的關係網絡較一般家庭要

複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資源被稀

釋掉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時間與金錢往

往是再婚家庭必須妥善處理的兩項資

源，其往往牽動成員內在的期待與需

求，甚至引發潛在的情感議題。以時間

的分配而言，若小孩知覺生母對自己的

parent ing)、袖手旁觀型(uninvolved 
parenting)等四種親職教養型態是常常被
提到的(Shaffer & Kipp, 2010, p.866)。在
一般家庭的親職研究上，經常可以發現

親生父母對兒童的親職角色，威權開明

型相較於威權專制、寬容溺愛、袖手旁

觀等型，被認為最有益於日後兒童心理

調適的方式。根據一些研究顯示，大多

數繼親家庭的成員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時

間建立起對再婚家庭的歸屬感，而對青

少年來說這個時間會更長(Dahl, Cowgill, 
& Asmundsson, 1987)。因此，繼父母與
繼子女在尚未建立穩固的關係前，是否

能如同一般家庭的父母般對繼子女採取

威權開明型的管教方式，恐怕是有待商

榷的。

對於繼父母而言，什麼樣才是理想

的親職型態，不像生父母般那麼明確，

加上家庭剛成立初期，有時孩子會對於

繼父母產生敵意，生父母與生子女的連

結仍較強烈，常使得繼父母覺得受到排

斥與孤立。一些研究顯示，在再婚後的

前兩年，繼父常覺得被孩子拒絕，也會

較少涉入孩子的事務 (B r a y & K e l l y, 
1998)，許多繼父母調整自己的親職模
式為不涉入(disengaged)，其特徵為低度
的支持、負向的、控制的 ( C r o s b i e -
Burnett & Giles-Sims, 1994)。

Baumrind(1991)發現雖然在一般的
家庭中父母使用威權開明型的教養模式

對於兒童在各方面的發展是最有幫助

的，但卻只有極少數的繼親父母會對繼

子女使用此種教養模式。因此有一些研

究者認為從一般家庭發展出來的親職取

向類別，不能很貼近繼親父母親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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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雙方的溝通與努力，讓孩子能盡快

走出忠誠矛盾的掙扎，對於家庭的凝聚

力將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也能幫助孩子

較快融入繼親家庭。

(四) 生父母必須處理好前一段關係的失
落和哀傷的情緒，避免將孩子捲入

生父母與繼父母間的情感糾結 
有些生父母與前段婚姻關係的配偶

雖然離了婚，也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新家

庭，但仍與先前配偶有情感糾結，例如

在處理與小孩有關的問題時，仍不時想

到與依賴前配偶，如此常造成繼父母的

壓力，也讓繼父母在角色扮演上呈現模

糊的狀態，並使得前配偶和現任配偶在

互動上呈現競爭大於合作的情況。因此

有些治療師會認為繼親家庭中，伴侶兩

人良好的合作關係與婚姻滿足及孩子的

適應是相關的，所以減少對前伴侶的情

感依附是重要的(Buehler, Betz, Ryan, 
Legg, & Trotter, 1992)。有時生父母與子
女間存在著很強的情感連結，雖然進入

了新的家庭，但不知不覺將繼父母排斥

在外，形成了親子聯盟，而反而孤立了

繼父母，讓繼父母的角色無從發揮。有

研究顯示生父常覺得自己的親生子女與

自己是疏離的(Arendell, 1992)，若同時
又身為繼父，常會對生子女與繼子女產

生關心和罪惡的雙重負擔，這種痛苦和

悲傷的情緒常轉換成生氣和攻擊。

因此不管是生父母與繼父母，都必

需覺察到前一段關係對現在建立一個新

家庭的影響，生父母最好在建立一個新

家庭前先處理好前一段關係所帶給自己

的悲傷和失落的情緒，如此才能與現任

配偶建立較為好的情感連結，擁有較好

的婚姻滿意，也較能在處理孩子的議題

注意程度會因繼父的加入而受影響，他

們對繼父也會產生一種嫉妒的情緒

(Amato, 2000)。而原本是單親家庭，後
來因為父親或母親與另一半在一起而形

成繼親家庭，小孩也會因為生父或生母

在自己身上所投入的時間變少了而對繼

父母產生嫉妒。而金錢對於家庭的承諾

或情感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徵性意義，贍

養費或者養育孩子的費用不足會對再婚

家庭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再婚家庭

中，生父母與繼父母如何敏感察覺到孩

子對於時間與金錢的需求，對於有限的

資源能在理性溝通的情況下，做一合情

合理的安排，並接納孩子在新家庭建立

的過程中，因資源分配所引發的一些負

面情緒。這是生父母與繼父母需一起合

作來幫助孩子走過的重要議題。

(三) 生父母與繼父母合作為孩子示範雙
重忠誠

再婚家庭成員往往陷入於我該效忠

誰的困境，而所謂的效忠除了行為上的

遵從外，更隱微的往往包含了情感的認

同與態度的接受。對孩子而言，有時要

接受一個新的父母，在其內心是很掙扎

的。即使覺得新父母對待自己很不錯，

情感上還是很難認同的，因為孩子會有

一種矛盾的心理：「如果我接受了他

（她），那是不是代表我就是背叛了我

的親生父母」，或是「假如我對繼父母

表達感情，我的親生父母就會生氣並且

感到傷害」。對於小孩而言，這種忠誠

的拉扯往往需大人的合作來協助其走出

來。親生父母與繼父母若能示範一種雙

重忠誠的模式，亦即親生父母可以讓孩

子知道你是可以同時認同兩個人的，喜

歡繼父母並不是就背叛爸媽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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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議題仍待進一步的研究來幫助我們

瞭解此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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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好的合作關係。

一般而言，如果沒有經歷太多複雜

問題，例如與擁有監護權的父母有關係

上的困難、因常搬家而無法適應、惡化

的家庭經濟、父母離婚後因監護權問題

爭吵不休等，大部分的小孩在父母離婚

後 兩 年 內 會 回 復 原 先 的 功 能

(Hetherington et al., 1998)。Bray(1999)也
指出其實繼親家庭與一般家庭在結構上

的差異不大，不論那一種家庭，只要能

有高品質的親職教養、好的婚姻關係、

正向的手足關係等，這些因素都有助於

青少年的心理適應。對孩子而言，適應

問題往往與大人的處理與對待方式有

關，其經歷原生家庭的分裂本就需要一

段適應的時間，而再進入一個新的家庭

更是如此。對大人而言，當一個家庭經

歷了一連串的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家

庭中的每個人都得重新去建立一套彼此

能夠接受的人際規則或互動模式，為人

父母者常常也需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

嘗試後，才能逐漸表現稱職。尤其相較

於一般家庭，再婚家庭父母的親職行為

所受的影響因素要複雜的多，繼父母的

親職角色不像一般父母的親職角色那麼

具有社會共識，具有一定的行為規範可

供依循，而是多仰賴彼此不斷的摸索與

試探，才能逐漸找到彼此的共識。

繼親家庭在台灣仍是一個較少被關

心到的族群，很多從核心家庭得到的知

識不見得可以全盤移植到繼親家庭，因

此未來在關於繼親家庭成員間的相互適

應、人際互動、溝通模式、相互影響歷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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